
《四川省养老机构失能老年人照护服务规范
（征求意见稿）》

起草说明

一、政策背景和起草过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

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

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2024 年 9 月，面对全国人口老龄化和高

龄化的严峻局势，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加

强和改进失能老年人照护工作情况的报告》，强调“失能老年人

照护是失能老年人及其家庭的刚需，也是缓解全社会养老服务焦

虑的当务之急，是养老服务工作的重中之重”，凸显失能老年人

照护服务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报告提出“加强照护标准化建

设，推动一批急需标准出台，完善全国统一的服务质量标准和评

价体系”等有关工作安排。2024年 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

布《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提出，要“强化

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要“加强和改进养

老服务综合监管”和“健全养老服务标准和评价体系”。四川省

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省民政厅、省发展改革委、

省卫生健康委于 2023年联合出台的《四川省老龄事业发展和养

老服务体系规划（2023—2025 年）》具体提出，建设养老机构

长期照护能力提升工程，“加强养老机构规范化建设，到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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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0%的养老机构达到《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国家

标准”。以机构养老为重要载体，构建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相适配的老年人照护服务体系，制定失能老年人照

护服务标准，加强服务质量综合监管，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和地方政府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

从现实需求看，四川省人口老龄化呈现“规模大、进程快、

高龄化突出”的典型特征。相关数据显示，截至 2023年底，四

川省 60岁及以上人口 1959万人，数量排全国第 3位；占常住人

口的比例为 23.4%，占比排全国第 7位。全省 65岁及以上人口

为 1545万人，数量排全国第 2位；占常住人口的比例为 18.46%，

占比排全国第 3位。伴随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为高龄、失能老

年人提供机构养老照护服务的现实需求随之增长，养老机构的照

护质量同时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制定养老机构失能老年人照护

服务规范，是回应广大老年人需求期待的迫切要求。

由于缺少统一的照护服务标准作为指南和评价依据，不同地

区的养老机构失能老年人照护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同时难以科学

评估，既不利于养老机构为老年人提供优质的机构养老照护服务，

也不利于服务监管考核。制定养老机构失能老年人照护服务规范，

为养老机构的建设、管理运营、服务开展、监管评估、服务改进

提供规范指引，进一步提升养老机构服务管理的规范化、专业化

水平，也是促进四川省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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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质量编制本文件，四川省民政厅指定由绵阳市民政局牵

头，组织参编单位抽调专业精干人员组建标准工作组，明确任务

分工，制定工作方案和标准编制计划，细化标准编制、校验等具

体工作，调研多个城市的养老服务发展情况，分析失能老年人照

护现状和照护服务方法，广泛听取专家、机构、从业人员对标准

编制的意见和建议，并两次听取标准立项评审专家意见，将原标

准名称《四川省养老机构失能老年人照护质量评价规范》更名为

《四川省养老机构失能老年人照护服务规范》，重新调整标准研

制方向和编写内容，完善标准文本内容，在参考和学习深圳、湖

南、黑龙江等地相近相似的地方标准基础上，结合本省实际，起

草形成了《四川省养老机构失能老年人照护服务规范（征求意见

稿）》。

二、主要内容

1.《四川省养老机构失能老年人照护服务规范（征求意见稿）》

规定了养老机构失能老年人照护服务的基本要求、失能等级分类、

服务内容及要求、服务评价与改进等内容，适用于四川省养老机

构开展失能老年人照护服务。

2.规范性引用文件

《养老机构基本规范》（GB/T29353）、《养老机构服务质

量基本规范》（GB/T35796）、《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

（GB/T37276）、《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GB3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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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GB/T40248）、《老年人能力评

估规范》（GB/T42195）、《养老机构安全管理》（MZ/T032）、

《养老机构顾客满意度测评》（MZ/T133）、《养老机构生活照

料服务规范》（MZ/T171）等。

3.术语和定义

本章对“养老机构”“失能”“相关第三方”“照护服务”

进行了定义。

4.基本要求

本章提出了七项基本要求，主要包括机构资质、制度、环境、

设施设备、人员、服务、安全防护要求。

5.失能等级分类

本章直接引用按 GB/T42195 中表 6 规定，将老年人失能等级

分为四个等级，即：轻度失能、中度失能、重度失能、完全失能。

6.服务内容与要求

本章规定了养老机构失能老年人照护服务包括老年人能力

评估、照护计划制定、照护服务实施等内容，其中照护服务实施

包括但不限于生活照料、医疗照护、文化娱乐、老年教育、精神

慰藉、委托服务、安宁照护等服务。

7.服务评价与改进

本章提出了服务评价、顾客投诉处理、服务改进的方法和要

求。

三、采用国际、国内先进标准的程度



—5—

1.国外先进标准采标程度

在全球范围内，许多发达国家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其养老

服务体系发展成熟，在失能老年人照护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形成了一系列专业化、精细化的服务标准，尤其在个性化照护方

案制定、康复训练体系、安宁照护服务以及智慧养老技术应用等

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相比之下，我国老龄化进程具有速度快、基

数大且“未富先老”的特点，养老机构的专业化照护服务起步相

对较晚，在服务的精细化程度、专业人才培养、智慧化设备应用

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四川省作为人口大省，失能老年人照护需

求旺盛，且区域内养老服务发展不平衡。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

充分立足四川省养老服务发展的实际情况，积极借鉴国际上在失

能老年人照护领域的先进理念和实践经验，如部分康复训练方法、

安宁照护中的人文关怀模式等，同时严格遵循我国关于养老服务

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确保标准既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又

符合四川省的省情和养老机构的实际服务能力，形成了来源清晰、

程序规范、过程可溯的标准体系。

2.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对比情况

目前，国内关于养老机构服务的国家标准（如 GB/T29353《养

老机构基本规范》、GB/T35796《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

等）和行业标准，多为通用性规定，针对失能老年人这一特殊群

体的专项照护服务标准还不够细致和完善。

在地方标准层面，已有部分省市发布了相关标准，如南通市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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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0 月发布的《养老机构失智失能老年人照护服务规范》

（DB3206/T1096-2024）、黑龙江省于 2022 年 7 月发布的《养老

机构分级照护服务规范》（DB23/T3275-2022）等，这些标准对

当地养老机构失能老年人照护服务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规范，但在

服务的全面性和针对性上存在一定局限，例如对失能老年人的老

年教育、精神慰藉的具体实施要求不够详细，对不同失能等级老

年人的差异化照护措施规定不够系统。本标准与上述同类标准相

比增加了更为细致的“老年教育”服务内容，明确了教育活动的

频率和具体范畴，注重提升失能老年人的认知水平和生活乐趣，

强化了“精神慰藉”服务，不仅包括环境适应关怀、心理健康活

动，还强调了亲情关怀访视的具体方式和频率，更全面地关注失

能老年人的心理需求，对“医疗照护”中的康复训练进行了细化

分类，涵盖认知、语言、吞咽、运动等多个方面，更具专业性和

可操作性，完善了“安宁照护”服务，新增了哀伤辅导和后事指

导等内容，体现了对生命尊严的尊重和对相关第三方的人文关怀。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也参考借鉴了日本、美国等国家在失能老年

人照护方面的先进规范，如精细化的生活照料流程、专业化的康

复训练方法等，使本标准在服务内容和要求上更具科学性和先进

性。


